


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上述变更及备案登记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登记的内容为准。

二、《公司章程》修订内容

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说明：（1）公司章程原条款删除内容或条款部分，用“ab”标示，修改后条款新增内容或条款部分，用“ab”标示；（2）

依据法律规则的有关规定，相关条款中“股东大会”对应修订为“股东会”，“监事会”

“



司的执行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

总监。

理、执行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第十五条 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

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

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

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

第十五条 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同类别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

同次发行的同类别股份，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相

同；认购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支付相同价额。

第十六条 公司发行的股票，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第十六条 公司发行的面额股，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第十八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7】497 号

文、证监发字【1997】498 号文批准，公司于 1998

年 1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5,00 万股，股份总额为 139,610,/圀



价格和程序转换为公司上市交易的股票。转股产生

的注册资本增加，由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定期办

理注册资本变更事宜。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

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

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

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

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

动。

第二十三条 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

持异议，工求公司收唭其股份；

（ ）将股份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ι转换为股票的

公司债券；

（六）公司 维护公司价值及股 权益所情需。

第二十五条公司本章程第二监三条第 一）、第 二）规定的情形收唭本公司股份的，股大会议；公司最第二十三条체三싅、第 （）、第 六）规定的情形收唭本公司股份的， 三将之二以上董下␺购的董之会决议 行。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收购本公司股份的，체一싅情形的，收唭之Э瀀注끃�；于第五二）、第五四）情 形的， 勈䐹或者注끃�；于체싅、체싅、第 六）情形的，公司合计持三的本公司股份不 잗 本公司发行股份的，三 뛵䐹或者注끃�。第二十（条公司最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체二싅
工定的情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싈
股

䵜会决议公司第二十三条第（三）、第（。싅、체六싅 工定的情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之二 上董之出购的董之会议与 行。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收唭本公司股份的싈于쇄一싅情形的员（ 收购之䋗注끃�체二싅、체四싅情形的싈勈 䐹者注끃�臞第（三）、第（。）、第（六情形的싈公司合计持的本公司股份不得뛵 本公司 发行股份的싈
三 뛵䐹或

者注끃�。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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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的，应当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

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公司法》规定的减持比

例要求。

第二十九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本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 个

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

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但是，证券公司因

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 5%以上股份的，卖

出该股票不受 6 个月时间限制。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股东有权要

求董事会在 30 日内执行。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

限内执行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

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负有责

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九条 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或者其

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

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

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但是，

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以及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除外。

前款所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

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

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

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的，股东有

权要求董事会在三十日内执行。公司董事会未在上

述期限内执行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

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负有

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会

第一节 股东 第一节 股东的一般规定

第三十条 公司依据证券登记机构提供的凭证建

立股东名册，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的充分证据。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种类享有权

利，承担义务；持有同一种类股份的股东，享有

同等权利，承担同种义务。

第三十条 公司依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凭证建

立股东名册，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充

分证据。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类别享有权利，承担

义务；持有同一类别股份的股东，享有同等权利，承

担同种义务

第三十一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分配股利、清

算及从事其他需要确认股东身份的行为时，由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召集人确定股权登记日，股权登

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股东为享有相关权益的股

东。

第三十一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分配股利、清算及从

事其他需要确认股东身份的行为时，由董事会或股东

会召集人确定股权登记日，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

册的股东为享有相关权益的股东。

第三十二条 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

形式的利益分配；

（二）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

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三）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

询；

（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转让、

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

（五）查阅本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

第三十二条 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

的利益分配；

（二）依法请求召开、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

东代理人参加股东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三）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转让、赠

与或者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

（五）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会会议

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符合规定的

股东可以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



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

（六）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

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

（七）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

异议的股东，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

的其他权利。

（六）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

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

（七）对股东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的

股东，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者本章程规定的

其他权利。

第三十三条 股东提出查阅前条所述有关信息或

者索取资料的，应当向公司提供证明其持有公司

股份的种类以及持股数量的书面文件，公司经核

实股东身份后按照股东的要求予以提供。

第三十三条 股东要求查阅、复制公司有关材料的，

应当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应当向公司提供证明其持有公司股份的种类

以及持股数量的书面文件，公司经核实股东身份后

按照股东的要求予以提供。

第三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定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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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监事会、董事会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

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未

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

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

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

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计委员会成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或者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前述股东

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审计委员会、董事会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

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

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

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

第一款到



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

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

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

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

益。

第二节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第四十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行使权

利、履行义务，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公司披露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公司第一大股

东及其最终控制人应当比照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政法规、本章程；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

法有效；

（三）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

（四）应本公司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的法律

意见。

规、本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

效；

（三）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

（四）应本公司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的法律意

见。

第三节 股东大会的召集 第四节 股东会的召集

第四十六条 过半数独立董事有权向董事会提议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对独立董事要求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的提议，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

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提议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

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将在作出董事

会决议后的 5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董

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将说明理由并

公告。

第五十条 董事会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按时召集股

东会。

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独立董事有权向董事

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对独立董事要求召开临时

股东会的提议，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

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提议后十日内提出同意或者

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书面反馈意见。董事会同

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五日

内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

股东会的，说明理由并公告。

第四十七条 监事会有权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

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

在收到提案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将在作出董事

会决议后的 5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

知中对原提议的变更，应征得监事会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到提

案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视为董事会不能履行

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监事会可以

自行召集和主持。

第五十一条 审计委员会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

东会，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应当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提议

后十日内提出同意或者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书

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将在作出董事会决

议后的五日内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

提议的变更，应征得审计委员会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或者在收到提议后

十日内未作出反馈的，视为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

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审计委员会可以自行召

集和主持。

第四十八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

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

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应当根据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

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当在作出董

事会决议后的 5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

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到请

求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监事会提出请

求。

第五十二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

股份的股东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会，应当以

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

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请求后十日内提出

同意或者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应当在作出董事会

决议后的五日内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通知中对

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

十日内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

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向审计委员会提议召开临时股

东会，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审计委员会提出请求。

审计委员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应在收到请求

后五日内发出召开股东会的 和本在时股东ǿ请求

的变更会应当当得相时股会的同意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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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公司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

开。现场会议时间、地点的选择应当便于股东参

加。股东大会通知发出后，无正当理由的，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不得变更。确需变更的，

召集人应当于现场会议召开日期的至少二个交易

日之前发布通知并说明具体原因。



并说明原因。

第五节 股东大会的召开 第六节 股东会的召开

第五十八条 本公司董事会和其他召集人将采取

必要措施，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对于干扰

股东大会、寻衅滋事和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将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第六十二条 本公司董事会和其他召伀采取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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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Ջ

股的事告其的股东会的 ᒪ的衅会

，ˆ采取措施加以

将ᒪ干他 ᶚ ᒳ采Ḙ权ᒳ。

第五十八䣒᠀第ޑ ᶔḂᄀ董公ॳ萀ᒱ，舀东

将将和˃及尀，䜔必告ᒧ第六十 ᒱ

第ᒱ ੴḂᄀḘḂᄀ਑蜂ᘀ股东 平ꌉ

ᒧ舀东合将ሲ ᒳ䟴条将ስ权＀时ޓ ᒧ符因并�ᒧሼ六㢱ұᴱ东 半的ᴀሱ

ᒧ舀

升

॰


� L{

�L

ഀⰀ半䇲ᴀᶧ
	z Aò�

�L

��
w‚ G�

඲
6 �± �1 	z �L 
Ã 	L 6Ä¡

半的ᴀⲲɥ

Ԙ ᒧ

ᗴ䴀

ᶣ

东ⴀስ权＀ᗴ䴀 Ʌ猀ॹⲊⰇ 且ᰩ넀法ꌉᗴ䴀㫓܀ᒸഀ法ꌉॹ会ᒸᵰ ᒧ会 的؉Ⰷᒧ؉؉会؉并干ᒧ会؉法ꌉᵰ縀ᒸ会会 因Ѐ᐀҅会᐀益会 ᒸ 㛄ꄀ؉东二᐀
॰ˀ

ᒧɃ焀ၐ正ꌉᒧăᤀ

耀字需 ᒸ 东ૃᒸ

ᴱ

䟴᷅

眣昀他尀 㛐ሼ ٍ将䔀将䔀 。ꄀ᮸ૃौᒪ人人益䈚儀东ૃौૃᒸ㒝会东䱶 ᶧ ᵰ㛚 Țૃ儀告眣昀ૃ㢳᠀㢰 姝眀ᵰ眣昀半 ૃौ 姝眀益䟴东ॹ合将益䟴变

೺ᗴ䴀ॹ

半ॹ䟴将䔀ᒸᶧ ौᵰȀ并�ॹ ᶧᒸ䱷ḘḂ፦半ᵰᒸ变䰀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被代理人姓名（或单位

名称）等事项。

数额、被代理人姓名（或者单位名称）等事项。

第六十六条 股东大会召开时，本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总经理和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第六十八条 股东会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并接受股东的

质询。在符合

高级ㄨ脕



（四）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决

结果；

（五）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或

说明；

（六）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七）本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五）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或说

明；

（六）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七）本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第七十三条 召集人应当保证会议记录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

书、召集人或其代表、会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

录上签名。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股东的签名

册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网络及其他方式表决情

况的有效资料一并保存，保存期限为 10 年。

第七十五条 召集人应当保证会议记录内容真实、准

确和完整。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董事会秘书、召

集人或其代表、会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股东的签名册及代理出席

的委托书、网络及其他方式表决情况的有效资料一并

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 10 年。

第七十四条 召集人应当保证股东大会连续举行，

直至形成最终决议。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

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的，应采取必要措

施尽快恢复召开股东大会或直接终止本次股东大

会，并及时公告。同时，召集人应向公司所在地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证券交易所报告。

第七十六条 召集人应当保证股东会连续举行，直至

形成最终决议。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会中

止或者不能作出决议的，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

开股东会或者直接终止本次股东会，并及时公告。同

时，召集人应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证

券交易所报告。

第六节 股东大会的表决和决议 第七节 股东会的表决和决议

第七十五条 股东大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

决议。

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

通过。

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第七十七条 股东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

股东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

股议

议别决议体舀 �会他方持表决

及司所通过的

股东会作出普通决 应当

股

�� �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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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拆所属子公司上市；

（五）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

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

（六）股权激励计划；

（七）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优先股以及

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证券品种；

（八）以减少注册资本为目的回购股份；

（九）重大资产重组；

（十）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主动撤回其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决定不再在交易所交易

或者转而申请在其他交易场所交易或转让；

（十一）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

重大影响、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十二）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

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前款第四

项、第十项所述提案，除应当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外，还应当

经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30%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

以及股东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

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

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

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 1%以上有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等主体可以作为征集人，自行或者

委托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上市公

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

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依照前款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征集人应当披露

征集文件，公司薐。征集股东）票决
应当少披征集人）分披托大当）票可少㨟计可。益大者事小小者益益ص小╊ص小益小股东ᗅ。权的公司不产对征集）票权ផ的所款持股委律提提。

披集公少股东披集一票权应一ൢ以程一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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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章程本节规定的表决程序表决。公司可以

根据具体情况就关联交易金额、价款等事项逐项

表决。

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

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优先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

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第八十一条 除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外，非经

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公司将不与董事、总

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人订立将公司全

部或者重要业务的管理交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第八十二条 除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外，非经股

东会以特别决议批准，公司将不与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外的人订立将公司全部或者重要业务的管理交

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

提请股东大会表决。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

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在选举

两名及以上的董事或监事时，采取累积投票制度。

上述所指的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

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

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

用。

股东大会在选举两名以上的ゟꀀ ֥的

东拥 㔀





通过，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直接进入监事会。

（三）有关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的简历及候选

人表明愿意接受提名的书面通知要在股东大会召

开 10 日前提交股东大会。若股东提名的公司董

事、监事候选人人数不足《公司章程》规定人数，

则差额部分由公司现任董事会、监事会提名。

（四）对于董事、监事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的规定，损害公司的利益或不履行董事、监

事职责的，任何持有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以上的股东以及董事会、

监事会有对董事或者监事提出罢免提案的权利，

有关罢免董事或者监事的提案要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交股东大会。公司董事、监事的罢免提

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

普通决议通过。

第八十三条 除累积投票制外，股东大会将对所有

提案进行逐项表决，对同一事项有不同提案的，

将按提案提出的时间顺序进行表决。除因不可抗

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

外，股东大会将不会对提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

第八十四条 除累积投票制外，股东会将对所有提案

进行逐项表决，对同一事项有不同提案的，将按提案

提出的时间顺序进行表决。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

导致股东会中止或者不能作出决议外，股东会将不会

对提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

第八十四条 股东大会审议提案时，不应对提案进

行修改，否则，有关变更应当被视为一个新的提

案，不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

第八十五条 股东会审议提案时，不会对提案进行修

改，若变更，则应当被视为一个新的提案，不能在本

次股东会上进行表决。

第八十六条 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第八十七条 股东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第八十七条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当推

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审议事项与股

东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

票、监票。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律师、股东

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并当场公

布表决结果，决议的表决结果载入会议记录。

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

人，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查验自己的投票结

果。

第八十八条 股东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当推举两

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关联

关系的，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监票。

股东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律师、股东代表共

同负责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决议的表

决结果载入会议记录。

通过网络或者其他方式投票的公司股东或者其代理

人，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查验自己的投票结果。

第八十八条 股东大会现场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网

络或其他方式，会议主持人应当宣布每一提案的

表决情况和结果，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提案是否

通过。

在正式公布表决结果前，股东大会现场、网络及

其他表决方式中所涉及的公司、计票人、监票人、

主要股东、网络服务方等相关各方对表决情况均

负有保密义务。

第八十九条 股东会现场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网络或者

其他方式，会议主持人应当宣布每一提案的表决情况

和结果，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提案是否通过。

在正式公布表决结果前，股东会现场、网络及其他表

决方式中所涉及的公司、计票人、监票人、股东、网

络服务方等相关各方对表决情况均负有保密义务。

第八十九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表

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

第九十条 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

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者弃权。证券登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或其它应由公司法定

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四）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五）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

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

的特别处置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报告；

（六）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董事长决定并安排

未超过如下标准的交易事项：

1、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公司对外投资、收购或者

出售资产（包括股权）、租入或者租出资产（包

括股权）、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

受托经营等）、债权或债务重组等交易事项：

（1）单笔交易金额（含承担债务、费用等）不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且年度累

计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0%；

（2）单笔交易涉及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

关的净利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净利润的 20%；

（3）单笔交易涉及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

关的主营业务收入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20%；

（4）单笔交易行为本身产生的利润不超过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20%；

（5）单笔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0%（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

数据）。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

值计算。

2、一年内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20%的、以向金融机构申请长短期借款为

目的的资产抵押行为。

3、一次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

比例 10%以下或连续 12 个月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比例 20%的新建、技改

项目等投资项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或其它应由公司法定代表

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四）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五）在发生战争、特大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对

公司事务行使特别裁决权和处置权，但这种裁决和处

置必须符合公司的利益并在事后及时向股东会报告；

（六）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董事长决定并安排未超

过如下标准的交易事项：

1、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公司对外投资、收购或者出

售资产（包括股权）、租入或者租出资产（包括股权）、

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受托经营等）、

债权或债务重组等交易事项：

（1）单笔交易金额（含承担债务、费用等）不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且年度累计交易

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0%；

（2）单笔交易涉及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

的净利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 20%；

（3）单笔交易涉及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

的主营业务收入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20%；

（4）单笔交易行为本身产生的利润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20%；

（5）单笔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的 20%（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

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

算。

2、一年内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20%的、以向金融机构申请长短期借款为目的的

资产抵押行为。

3、一次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比

例 10%以下或连续 12 个月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比例 20%的新建、技改项目等投

资项目。

（七）本章程、股东会及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

由董事长召集，于会议召开 10 日以前书面通知全

体董事和监事。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由

董事长召集，于会议召开十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

事。

公司应当及时向独立董事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不迟

于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或者公司章程规



定的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提供相关会议资料，并为独

立董事提供有效沟通渠道；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召开会

议的，公司原则上应当不迟于专门委员会会议召开前

三日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公司应当保存上述会议资

料至少十年。两名及以上独立董事认为会议材料不完

整、论证不充分或者提供不及时的，可以书面向董事

会提出延期召开会议或者延期审议该事项，董事会应

当予以采纳。

第一百一十五条 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1/3 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

临时会议。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 日内，召

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一十三条 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审计委员会，可以提议召开

董事会临时会议。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十日内，

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一十九条 公司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需经

取得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并

经全体独立董事三ࠀ以事同会℀事立董并

者℀议上董 立董会会会表会董事 不议 并相关℀权会℀取议事表会事上表决，立董事上表决议席董事会，权相关℀席董得出，会℀董并会 会 会 表 会 ୊ 꺘ޢက立 董 沟并议得出席董事议 蒻立董 0/3议，长 议董事会事的股 期审议。U ̰ 三条董 董 会 会 会 表 会 董 事 ，计事或关蠢计℀上董司上，上董员司关蠢权上董可事项会 上表决议
，

取 立董事上表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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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

职的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五）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任







（三）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本章程

规定的其他事项。

董事会对提名委员会的建议未采纳或者未完全采纳

的，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中记载提名委员会的意见及

未采纳的具体理由，并进行披露。

第一百三十六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制定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并进行考核，制定、审查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决定机制、决策流程、

支付与止付追索安排等薪酬政策与方案，并就下列

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二）制定或者变更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

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使权益条件的成就；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安

排持股计划；

（四）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本章程

规定的其他事项。

董事会对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建议未采纳或者未完

全采纳的，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中记载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的意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由，并进行披露。

第三节 董事会秘书 第五节 董事会秘书

第一百二十八条 本章程第九十七条关于董事的

忠实义务和第九十八条（四）～（六）关于勤勉

义务的规定，同时适用于董事会秘书。

第一百三十七条 本章程第九十八条关于董事的忠实

义务和第九十九条关于勤勉义务的规定，同时适用于

董事会秘书。

第一百二十九条 董事会秘书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公司和相关当事人与证券交易所及证

券监管机构之间的及时沟通和联络，保证交易所

可以随时与其取得工作联系；

（二）负责处理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督促公司制

定并执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和重大信息的内部报

告制度，促使公司和相关当事人依法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并按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定期报

告和临时报告的披露工作；

（三）协调公司与投资者关系，接待投资者来访，

回答投资者咨询，向投资者提供公司披露的资料；

（四）按照法定程序筹备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

准备和提交拟审议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文件；

（五）参加董事会会议，制作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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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责任。 信义务，给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

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章 监事会

第一节-第二节

第八章 党组织 第七章 党组织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以

下简称“党组织”）。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把

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党组织设书记 1 名，副

书记、委员若干，符合条件的党组织成员可以通

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ұ



第一百六十五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

提取利润的 10%



（1）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购买资产

等交易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Ⰰ资



董事会会议需要就公司利润分配、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做出决议；董事会审议现金分

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

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

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

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需经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七）公司年度盈利但管理层、董事会未提

出、拟定现金分红预案的，管理层需对此向董事

会提交详细的情况说明，包括未分红的原因、未

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并

由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

披露；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由董事会向

股东大会做出情况说明。

（八）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年报、半

年报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政策执行情

况。若公司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应

在年报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

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九）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

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

监督，并应对年度内盈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的预

案，就相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

意见。

（十）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

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

划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并经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审计委员会应对董事会制定和修改的利润分配预案

尤其是现金分红预案及决策程序进行审议和监督，

并经审计委ᢑ督过行意ȿᢝӈ

会决议件应行件披露计管委存会的计，意见3
利润分配政策的制ᄖ，

立经出席股东会会议的股东计东决持决权Ⳉ2/3以过应计东ᄖ对现金分红督方案进行审议配ȿ市和应督䘖过 渠道主ȿ议计东特程是中小计东进行 和交计ȿ充分和润小计东的意见和诉ȿ及件尤ྼ小计东关心的问ȿ应对报ᴀ盈特和董事ּ未提出现金分红方案Ⱆ，董事会应当做出详细说᳈，独进董事应当对此持独进意见应提交计东ᅼ审䇈件ȿ和应当提进持东报等方意以方小计东᳈计东ᅼ决ᐖ№分红的督原提以及未分红的资金和Ⱆ用途。

（七Ȗ

利润分配政策的，。和应 持计特分配策尤其是现金分红策的᳈配性决当定性ȿ行件于生经营以况决报资规和长真发展的需㼖，以表经营真当发生的，3，报于定是分㿕调规利润分配政策于调规利⏈分配策尤其是现金分红策的ȿ应以计东权及ۈ护及出金方ȿ调规议的利润分配策不得不反߈不利营事营规决规范性文件和本章程的 决规定有─案ȿ由独进决审计委员会金表意见ȿ经和㫈事会审议后提尤和计东ᅼ特细ȿ并经出计东ᄖ的股东所持表决权Ⳉ2/3以上通过。

（八Ȗ

现金分红政策的披露㿕求和应督在 润报详润披露现金分红策的ࡲ定及执行以ܖܖ并对事文事项进㻑督项说明⏈。定ᱲ本章程的规定以计东会决议的㿕会决当 露事及细计东会决㿕润分润报会决当事 持ұ员计东会决㜀㿕细ҲࠦꯀЀ尤红 计东会Ȁ㿕
ȿ及件尤细Ѐ和

是中小计东挡分分策℀文特细ȿ并㐀行以ܖ文文文分策℀分文

分文有─文议文文文文会决当润应过。

计东会决㈀㿕
案

（八耀

事 案计东决ᄀ行以会决当Ѐ遒怀营现金，和计会决当董事有规定。 ᔀ润发点椀法律发法律⌇ᝮ⚒法律⌇㌀事ˀ议件理 法律⌁㠀法律⌁计反 法律愀和件 审行 案Ԙ整ᬣ分金分瀀法律， 件司进行司章程爀有其耀定。ᔀȖ。㿕规督件ˀ
利事项进 事项进督�会决当案 未倀 ĵ蜀说经调过。

案整和当披

过。

利董司事润

案督议金有

规定。ᔀ程甀法律⌋
法律⌇ 法律案和

计发有关定。

ᔀ文文文细ȿ并过。〒❕倀分分文文文文策℀文分文文有
关夀



职责，应当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审计负责人向

董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财务信息等事项进行监

督检查。内部审计机构应当保持独立性，配备专职

审计人员，不得置于财务部门的领导之下，或者与

财务部门合署办公。

第一百六十四条 内部审计机构向董事会负责。内部

审计䄀董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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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法律或者本章程另有规

定的除外。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或者股东会作出决议的，

须经出席股东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第一百九十四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二条

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

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15

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组由董事或者

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



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

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

公司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后，清算组应当将

清算事务移交给人民法院。

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

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清算组应当将清算事务

移交给人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

第一百九十九条 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㔀



具有关联关系。

第二百零七条 董事会可依照章程的规定，制订

章程细则。章程细则不得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相抵触。

第二百零六条 董事会可依照章程的规定，制定章程

细则。

章程细则不得与《公司章程》的规定相抵触。

第二百零八条 《公司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

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公司章程》有歧

义时应以在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

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第二百零七条 《公司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

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公司章程》有歧义时应以

在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

文版章程为准。

第二百零九条 《公司章程》所称“以上”、“以

内”、“以前”，都含本数；“以下”、“不满”、

“以外”、“低于”、“多于”不含本数。

第二百零八条 《公司章程》所称“以上”、“以

内”、“以前”，都含本数； “以外”、“低于”、

“多于”、“过”不含本数。

第二百一十条 本章程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百零九条 本章程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相关法律规则和股东会特别决议对本章程事项有规

定的，执行法律规则和股东会特别决议的规定。本

章程未尽事宜，执行相关法律规则和股东会特别决

议的规定。

第二百一十一条 本章程附件包括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

第二百一十条 本章程附件包括股东会议事规则和

董事会议事规则。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不变。本次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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